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奕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2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奕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奕騰（綽號「阿疼」）能預見將金融

帳戶提供予陌生之他人使用，恐淪為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工

具，他人用以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追訴、

處罰之效果，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下同）110年9月間某日，在臺中市

北區一中街之某手機維修店，與綽號「阿堂」之男子共同向

證人林澄佑（原名林鴻鈞，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963號提起公訴）收取其申設臺灣中小

企業銀行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

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交付予詐欺集

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

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

同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以電話先向告訴人黃家琪自稱為

誠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並佯稱因商品條碼錯貼，須

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之，進而冒稱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

指示操成方式，致告訴人誤信為真，於同日21時9分、10分

許，以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

戶分別轉帳新臺幣（下同）4萬9986元、4萬9986元各1筆入

本案帳戶，旋即提領一空。嗣於同日21時30分許，告訴人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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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以及刑法第30條第1

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

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

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

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

詢中之指訴、證人林澄佑之證述及其所提被告與「阿堂」之

照片、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訊息截圖、本案帳戶之客

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告訴人之報案及轉帳資料等，為其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

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林澄佑交帳戶給「阿堂」，也

沒有在一中街的手機維修店與「阿堂」一起向林澄佑收購本

案帳戶。這件事我原本不知道，是林澄佑被起訴後，他才跟

我說他把帳戶交給「阿堂」的事等語。

四、經查：

（一）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佯裝為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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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撥打電話向告訴人佯稱：因

商品條碼錯貼，需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云云，進而冒稱為

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指示操作方式，致告訴人陷於錯

誤，於同日21時9分、10分許，透過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

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分別轉帳4萬9986元、4

萬9986元至本案帳戶，且該等款項入帳後，旋遭不詳之人

提領一空等節，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明確，並

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陳報單、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

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通話紀錄、APP轉帳紀錄

截圖、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見警卷

第81、87-88、91、95-105、43-46頁）附卷可佐。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林澄佑固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叫我將本案帳戶交給

「阿堂」，是被告將本案帳戶轉交給「阿堂」；報酬1200

0或13000元是被告在一中街當場拿給我的，當時「阿堂」

也有在場等語（見警卷第5-7頁）。然而，觀諸證人林澄

佑嗣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是被告問我有沒有想要多

賺點錢，如果想，就將簿子、卡片及密碼交給他，我就交

4本簿子給被告，但被告沒有空，就叫我拿給「阿堂」，

我就在一中商圈裡面一家包膜店內交給「阿堂」；警詢時

我說有收到12000或13000元，是我跟被告借錢來償還拖吊

公司的費用；我交完4本簿子之後，到最後面，被告才跟

我說錢下來會再跟我講；被告說他有來的話，我就將簿子

交給他，他再轉交給「阿堂」，但我拿來的那天，被告不

在，所以我就直接交給「阿堂」，過不久，被告就到了，

他也沒有跟我說什麼等語（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562

卷第125-127頁）。可見證人林澄佑就其係透過被告轉交

本案帳戶資料給「阿堂」或其直接交給「阿堂」，以及被

告事後給付之12000或13000元為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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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係其向被告借款償還債務等重要情節，前後證述顯不一

致，要難遽信其所證屬實。

（三）又依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對話訊息截圖，固可見

「阿堂」於110年10月12日向證人林澄佑表示「手持身分

證 正面拍照給我。背面也手持拍照給我」「新竹廠商要

確認 可是這樣會有危險性」「除非中信國泰重補 我今天

馬上送台中線的廠商 然後禮拜三操作」「好」「你今天

先下華南台企的時候再用了」「今明兩天用到錢我會叫億

疼用給你」等語後，證人林澄佑回稱「嗯」等節（見警卷

第37頁）。然而，關於「阿堂」於訊息中所稱「今明兩天

用到錢我會叫億疼（應係指被告）用給你」乙節，究竟

「阿堂」係因何故欲透過被告交付金錢給證人林澄佑、該

筆金錢與證人林澄佑交付本案帳戶有何關聯，均屬不明，

故此部分證據並不足以補強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詞之可信

性。

（四）至於公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林澄佑到庭作證，待證事實為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其與證人林澄佑間之對話訊息截圖

內容是否屬實（見本院卷第59頁）。經查，無論被告所提

上開對話訊息截圖是否為真，本案仍欠缺其他補強證據佐

證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述內容屬實，故公訴人聲請調查此部

分證據，核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五）基上，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要難認被告確有

公訴意旨所指其與「阿堂」共同向證人林澄佑收取本案帳

戶資料並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積極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

致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秀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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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宜璇

                                      法  官  吳欣哲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洪愷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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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奕騰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奕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奕騰（綽號「阿疼」）能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陌生之他人使用，恐淪為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工具，他人用以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追訴、處罰之效果，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下同）110年9月間某日，在臺中市北區一中街之某手機維修店，與綽號「阿堂」之男子共同向證人林澄佑（原名林鴻鈞，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963號提起公訴）收取其申設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同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以電話先向告訴人黃家琪自稱為誠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並佯稱因商品條碼錯貼，須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之，進而冒稱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指示操成方式，致告訴人誤信為真，於同日21時9分、10分許，以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分別轉帳新臺幣（下同）4萬9986元、4萬9986元各1筆入本案帳戶，旋即提領一空。嗣於同日21時30分許，告訴人驚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林澄佑之證述及其所提被告與「阿堂」之照片、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訊息截圖、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告訴人之報案及轉帳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林澄佑交帳戶給「阿堂」，也沒有在一中街的手機維修店與「阿堂」一起向林澄佑收購本案帳戶。這件事我原本不知道，是林澄佑被起訴後，他才跟我說他把帳戶交給「阿堂」的事等語。
四、經查：
（一）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佯裝為誠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撥打電話向告訴人佯稱：因商品條碼錯貼，需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云云，進而冒稱為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指示操作方式，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同日21時9分、10分許，透過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分別轉帳4萬9986元、4萬9986元至本案帳戶，且該等款項入帳後，旋遭不詳之人提領一空等節，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明確，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陳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通話紀錄、APP轉帳紀錄截圖、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見警卷第81、87-88、91、95-105、43-46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林澄佑固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叫我將本案帳戶交給「阿堂」，是被告將本案帳戶轉交給「阿堂」；報酬12000或13000元是被告在一中街當場拿給我的，當時「阿堂」也有在場等語（見警卷第5-7頁）。然而，觀諸證人林澄佑嗣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是被告問我有沒有想要多賺點錢，如果想，就將簿子、卡片及密碼交給他，我就交4本簿子給被告，但被告沒有空，就叫我拿給「阿堂」，我就在一中商圈裡面一家包膜店內交給「阿堂」；警詢時我說有收到12000或13000元，是我跟被告借錢來償還拖吊公司的費用；我交完4本簿子之後，到最後面，被告才跟我說錢下來會再跟我講；被告說他有來的話，我就將簿子交給他，他再轉交給「阿堂」，但我拿來的那天，被告不在，所以我就直接交給「阿堂」，過不久，被告就到了，他也沒有跟我說什麼等語（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562卷第125-127頁）。可見證人林澄佑就其係透過被告轉交本案帳戶資料給「阿堂」或其直接交給「阿堂」，以及被告事後給付之12000或13000元為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報酬或係其向被告借款償還債務等重要情節，前後證述顯不一致，要難遽信其所證屬實。
（三）又依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對話訊息截圖，固可見「阿堂」於110年10月12日向證人林澄佑表示「手持身分證 正面拍照給我。背面也手持拍照給我」「新竹廠商要確認 可是這樣會有危險性」「除非中信國泰重補 我今天馬上送台中線的廠商 然後禮拜三操作」「好」「你今天先下華南台企的時候再用了」「今明兩天用到錢我會叫億疼用給你」等語後，證人林澄佑回稱「嗯」等節（見警卷第37頁）。然而，關於「阿堂」於訊息中所稱「今明兩天用到錢我會叫億疼（應係指被告）用給你」乙節，究竟「阿堂」係因何故欲透過被告交付金錢給證人林澄佑、該筆金錢與證人林澄佑交付本案帳戶有何關聯，均屬不明，故此部分證據並不足以補強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詞之可信性。
（四）至於公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林澄佑到庭作證，待證事實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其與證人林澄佑間之對話訊息截圖內容是否屬實（見本院卷第59頁）。經查，無論被告所提上開對話訊息截圖是否為真，本案仍欠缺其他補強證據佐證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述內容屬實，故公訴人聲請調查此部分證據，核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五）基上，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要難認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其與「阿堂」共同向證人林澄佑收取本案帳戶資料並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積極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致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秀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宜璇
                                      法  官  吳欣哲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洪愷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奕騰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2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奕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奕騰（綽號「阿疼」）能預見將金融
    帳戶提供予陌生之他人使用，恐淪為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工
    具，他人用以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追訴、
    處罰之效果，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下同）110年9月間某日，在臺中市
    北區一中街之某手機維修店，與綽號「阿堂」之男子共同向
    證人林澄佑（原名林鴻鈞，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963號提起公訴）收取其申設臺灣中小
    企業銀行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
    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交付予詐欺集
    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
    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
    同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以電話先向告訴人黃家琪自稱為
    誠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並佯稱因商品條碼錯貼，須
    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之，進而冒稱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
    指示操成方式，致告訴人誤信為真，於同日21時9分、10分
    許，以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
    戶分別轉帳新臺幣（下同）4萬9986元、4萬9986元各1筆入
    本案帳戶，旋即提領一空。嗣於同日21時30分許，告訴人驚
    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
    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
    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
    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
    詢中之指訴、證人林澄佑之證述及其所提被告與「阿堂」之
    照片、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訊息截圖、本案帳戶之客
    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告訴人之報案及轉帳資料等，為其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
    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林澄佑交帳戶給「阿堂」，也
    沒有在一中街的手機維修店與「阿堂」一起向林澄佑收購本
    案帳戶。這件事我原本不知道，是林澄佑被起訴後，他才跟
    我說他把帳戶交給「阿堂」的事等語。
四、經查：
（一）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佯裝為誠
      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撥打電話向告訴人佯稱：因
      商品條碼錯貼，需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云云，進而冒稱為
      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指示操作方式，致告訴人陷於錯
      誤，於同日21時9分、10分許，透過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
      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分別轉帳4萬9986元、4
      萬9986元至本案帳戶，且該等款項入帳後，旋遭不詳之人
      提領一空等節，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明確，並
      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陳報單、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
      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通話紀錄、APP轉帳紀錄
      截圖、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見警卷
      第81、87-88、91、95-105、43-46頁）附卷可佐。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林澄佑固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叫我將本案帳戶交給
      「阿堂」，是被告將本案帳戶轉交給「阿堂」；報酬1200
      0或13000元是被告在一中街當場拿給我的，當時「阿堂」
      也有在場等語（見警卷第5-7頁）。然而，觀諸證人林澄
      佑嗣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是被告問我有沒有想要多
      賺點錢，如果想，就將簿子、卡片及密碼交給他，我就交
      4本簿子給被告，但被告沒有空，就叫我拿給「阿堂」，
      我就在一中商圈裡面一家包膜店內交給「阿堂」；警詢時
      我說有收到12000或13000元，是我跟被告借錢來償還拖吊
      公司的費用；我交完4本簿子之後，到最後面，被告才跟
      我說錢下來會再跟我講；被告說他有來的話，我就將簿子
      交給他，他再轉交給「阿堂」，但我拿來的那天，被告不
      在，所以我就直接交給「阿堂」，過不久，被告就到了，
      他也沒有跟我說什麼等語（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562
      卷第125-127頁）。可見證人林澄佑就其係透過被告轉交
      本案帳戶資料給「阿堂」或其直接交給「阿堂」，以及被
      告事後給付之12000或13000元為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報酬
      或係其向被告借款償還債務等重要情節，前後證述顯不一
      致，要難遽信其所證屬實。
（三）又依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對話訊息截圖，固可見「
      阿堂」於110年10月12日向證人林澄佑表示「手持身分證 
      正面拍照給我。背面也手持拍照給我」「新竹廠商要確認
       可是這樣會有危險性」「除非中信國泰重補 我今天馬上
      送台中線的廠商 然後禮拜三操作」「好」「你今天先下
      華南台企的時候再用了」「今明兩天用到錢我會叫億疼用
      給你」等語後，證人林澄佑回稱「嗯」等節（見警卷第37
      頁）。然而，關於「阿堂」於訊息中所稱「今明兩天用到
      錢我會叫億疼（應係指被告）用給你」乙節，究竟「阿堂
      」係因何故欲透過被告交付金錢給證人林澄佑、該筆金錢
      與證人林澄佑交付本案帳戶有何關聯，均屬不明，故此部
      分證據並不足以補強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詞之可信性。
（四）至於公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林澄佑到庭作證，待證事實為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其與證人林澄佑間之對話訊息截圖
      內容是否屬實（見本院卷第59頁）。經查，無論被告所提
      上開對話訊息截圖是否為真，本案仍欠缺其他補強證據佐
      證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述內容屬實，故公訴人聲請調查此部
      分證據，核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五）基上，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要難認被告確有
      公訴意旨所指其與「阿堂」共同向證人林澄佑收取本案帳
      戶資料並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積極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
    致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秀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宜璇
                                      法  官  吳欣哲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洪愷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奕騰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奕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奕騰（綽號「阿疼」）能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陌生之他人使用，恐淪為他人實施財產犯罪之工具，他人用以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追訴、處罰之效果，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下同）110年9月間某日，在臺中市北區一中街之某手機維修店，與綽號「阿堂」之男子共同向證人林澄佑（原名林鴻鈞，另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963號提起公訴）收取其申設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後，即與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於同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以電話先向告訴人黃家琪自稱為誠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並佯稱因商品條碼錯貼，須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之，進而冒稱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指示操成方式，致告訴人誤信為真，於同日21時9分、10分許，以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分別轉帳新臺幣（下同）4萬9986元、4萬9986元各1筆入本案帳戶，旋即提領一空。嗣於同日21時30分許，告訴人驚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林澄佑之證述及其所提被告與「阿堂」之照片、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訊息截圖、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暨交易明細、告訴人之報案及轉帳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要林澄佑交帳戶給「阿堂」，也沒有在一中街的手機維修店與「阿堂」一起向林澄佑收購本案帳戶。這件事我原本不知道，是林澄佑被起訴後，他才跟我說他把帳戶交給「阿堂」的事等語。
四、經查：
（一）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10月10日19時51分許，佯裝為誠品書店之電商業者客服人員，撥打電話向告訴人佯稱：因商品條碼錯貼，需以網路轉帳方式解除云云，進而冒稱為花旗銀行與郵局客服人員指示操作方式，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同日21時9分、10分許，透過手機行動網路轉帳方式，自其申設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分別轉帳4萬9986元、4萬9986元至本案帳戶，且該等款項入帳後，旋遭不詳之人提領一空等節，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明確，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陳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通話紀錄、APP轉帳紀錄截圖、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見警卷第81、87-88、91、95-105、43-46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林澄佑固於警詢時證稱：是被告叫我將本案帳戶交給「阿堂」，是被告將本案帳戶轉交給「阿堂」；報酬12000或13000元是被告在一中街當場拿給我的，當時「阿堂」也有在場等語（見警卷第5-7頁）。然而，觀諸證人林澄佑嗣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一開始是被告問我有沒有想要多賺點錢，如果想，就將簿子、卡片及密碼交給他，我就交4本簿子給被告，但被告沒有空，就叫我拿給「阿堂」，我就在一中商圈裡面一家包膜店內交給「阿堂」；警詢時我說有收到12000或13000元，是我跟被告借錢來償還拖吊公司的費用；我交完4本簿子之後，到最後面，被告才跟我說錢下來會再跟我講；被告說他有來的話，我就將簿子交給他，他再轉交給「阿堂」，但我拿來的那天，被告不在，所以我就直接交給「阿堂」，過不久，被告就到了，他也沒有跟我說什麼等語（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562卷第125-127頁）。可見證人林澄佑就其係透過被告轉交本案帳戶資料給「阿堂」或其直接交給「阿堂」，以及被告事後給付之12000或13000元為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報酬或係其向被告借款償還債務等重要情節，前後證述顯不一致，要難遽信其所證屬實。
（三）又依證人林澄佑與「阿堂」間之對話訊息截圖，固可見「阿堂」於110年10月12日向證人林澄佑表示「手持身分證 正面拍照給我。背面也手持拍照給我」「新竹廠商要確認 可是這樣會有危險性」「除非中信國泰重補 我今天馬上送台中線的廠商 然後禮拜三操作」「好」「你今天先下華南台企的時候再用了」「今明兩天用到錢我會叫億疼用給你」等語後，證人林澄佑回稱「嗯」等節（見警卷第37頁）。然而，關於「阿堂」於訊息中所稱「今明兩天用到錢我會叫億疼（應係指被告）用給你」乙節，究竟「阿堂」係因何故欲透過被告交付金錢給證人林澄佑、該筆金錢與證人林澄佑交付本案帳戶有何關聯，均屬不明，故此部分證據並不足以補強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詞之可信性。
（四）至於公訴人另聲請傳喚證人林澄佑到庭作證，待證事實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提其與證人林澄佑間之對話訊息截圖內容是否屬實（見本院卷第59頁）。經查，無論被告所提上開對話訊息截圖是否為真，本案仍欠缺其他補強證據佐證證人林澄佑前揭證述內容屬實，故公訴人聲請調查此部分證據，核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五）基上，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要難認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其與「阿堂」共同向證人林澄佑收取本案帳戶資料並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積極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致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秀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宜璇
                                      法  官  吳欣哲
                                      法  官  黃凡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洪愷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